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相关要求 

固管中心 

高晓颖 

2021年5月12日 



目录 

一、基本概念 

二、法规标准 

三、管理要求 

四、特殊要求 

五、法律责任 



•   经过：拉夫运河位于美国加州，是一个世纪前为修建水
电站而挖成的一条运河，20世纪40年代就已干涸而被废弃不用
。1942年，美国一家电化学公司购买了这条废弃运河，当作垃
圾仓库来倾倒工业废弃物。在11年的时间里，该公司向河道内
倾倒2万多吨化学物质，包括卤代有机物、农药、氯苯、二恶
因等200多种。1953年，这条已被各种有毒废弃物填满的运河
被公司填埋覆盖好后转赠给了当地的教育机构。此后，纽约市
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1977年开始
，这里的居民不断发生各种怪病，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
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也频频发生。  
•   后果：660户人家实行暂时性的搬迁，创立了“超级基金
法”清理废物，共赔偿居民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30亿美元。 

      

 

“拉夫运河”事件 



    危险废物的污染具有隐蔽性、转移性和潜伏
性，处理不当会造成对大气、土壤、水体及地下
水的污染。 



一、基本概念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

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

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危险特性 

毒性
Toxicity 

反应性 
Reactivity 

腐蚀性 
Corrosivity 

易燃性 
Ignitability 

感染性 
Infectivity 



一、基本概念 

危险废物判定 

鉴别 

技术规范 

六个标准 

通则 

腐蚀性鉴别 

浸出毒性鉴别 

急性毒性鉴别 

反应性鉴别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名录 《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 



一、基本概念 

1998.1.4 
• 环发【1998】89号 

• 环保总局、经贸委、对外贸易合作部、公安部 

2008.6.6 
• 环保部【2008】第1号令 

• 环保部、发改委 

2016.6.14 
• 环保部【2016】第39号令 

• 环保部、发改委、公安部 

《名录》---历史 



一、基本概念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五部委联合发文。 



一、基本概念 

 修改了正文，共八条（2016版《名录》共九条） 

 修订了附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46大类别，

467种危险废物（2016版《名录》479种，新增12种，

删减18种，合并减少5种，修改95条） 

 修订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共列入32种

危险废物，其中15种来自2016版名录，新增17种 

新、旧《名录》对比 



一、基本概念 

2021版《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与2016版对比，明确

了范围，细化了种类。 



一、基本概念 

 实验室危险废物 

残留样品 

废酸、废碱 无机废液 

有机废液 

一次性实验用品、 
包装物、过滤介质 

实验室危险废物：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 活动中
，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 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
生的含氰、氟、 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 残液，
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
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 验室管理要
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 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
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
质等。  



二、法规标准 

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分类）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收集、贮存）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转移）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处置）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北京市地标） 

 



清洁生产、原材
料减量、回收再

利用等 

加工、循环利用 
 

从产生到利用、处
置全过程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 

三、管理要求 

“三化”原则： 



污染者依法
负责的原则 

销售者 使用者 

生产者 

进口者 

全
面
落
实
污
染
者
责
任 

三、管理要求 

污染担责： 



管理流程： 

产生 分类 收集 

贮存 转移 处置 

三、管理要求 



三、管理要求 

产生-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管理计划、应急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
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的措施。应当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十五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
案，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三、管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八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
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
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
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
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
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产生-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管理计划、应急预案 



三、管理要求 

产生-污染防治责任制度 

负责人明确，责任清晰；
制度落实到位。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
信息公开 



三、管理要求 

产生-管理计划 

主要 

内容 

1.基本信息 
基本内容 

管理制度 

2.过程管理 

产生环节 

产品及原辅料情况 

危废产生情况预测 

减量化措施 

收集环节 

内部贮存情况 

自利用情况 

自处置情况 

3.利用处置 转移计划 

每年年初制定当年度管理计划。 



三、管理要求 

产生-管理计划 



三、管理要求 

产生-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名称、种类、产生时间、数量、来源、出入库时间、
去向、交接 人签字等。保存5年。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三、管理要求 

产生-应急预案 

单位基本情况及周围环境情况 

启动应急预案的情况 

意外事故的情形及相应的处理措施 

应急组织机构及负责人 

应急装备及物资 

每年组织应急演练 

 

 



三、管理要求 

分类、收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特
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
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三、管理要求 

贮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九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不得
擅自倾倒、堆放。 
 
第七十七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当按照规
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第八十一条 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的防护措施。 



三、管理要求 

贮存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贮存场所地面硬化及防渗处理；有雨棚、围堰或围墙，

采取措施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贮存液态或半固态废物，设置泄露液体收集装置；贮存

易挥发物质的（如沾染或含有漆料、油墨等包装物），
需设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安好无损，地面或包装容器表面无
遗撒。 

 



三、管理要求 

贮存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场》 



三、管理要求 

贮存 

危险废物标识 责任制度公开 包装桶、容器粘贴危险废物标签。 

分区分类贮存。 



三、管理要求 

贮存 

建立危险废物管理
台账，并如实记录 



三、管理要求 

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八十二条 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
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危险废物
移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
请。移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
，并将批准信息通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未经批准的，不得
转移。 



管理计划 

入库台账 

联单填领 

电子联单，打印
三份，加盖公章，
产废单位、运输
单位、处置单位
各留一份，保存
五年。 



三、管理要求 

利用、处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八十条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
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可
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
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三、管理要求 

利用、处置 



三、管理要求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第三十二条  
 设立实验室的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相关单位应

当建立健全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加强对危
险废物的管理，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实
验室危险废物， 

 将危险废物处置费用纳入教学活动、科研项目预算，明
确负责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的机构或者人员。 

 实验室应当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危险废物管理人员
应当定期对贮存设施、场所进行检查。 

 实验室产生的过期、失效及多余药剂应当设置专门的贮
存场所分类存放，不得随意丢弃、填埋。 



本市管理现状—存在问题 

源：散 

单：少 

类：杂 

收集 

运输 

利用 

难 

底数 
不清 

申报
登记 范围窄 

去向 
不明 

数量低 
家数少 

规范
转移 

管理 
不规范 

内部
管理 

职责不清 
制度不全 
设施不全 
对象不明 

四、特殊要求 



分类及标签混乱 包装多样 

贮存不规范、与试剂混存 

收集投放随意 

内部运输→不规范 暂存不规范、非危混存 

四、特殊要求 



四、特殊要求 



四、特殊要求 

分类 投放 

暂存 转运 

贮存 处置 



四、特殊要求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适   用 

对象：所有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单位。（包括学校、科研院所、检
测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及企业等单位在内的所有拥有实验室的单位。） 
内容：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投放、暂存、转运、贮存和利用处置过
程应遵循的技术要求。   

不适用 

对象：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废物的环境管理      
        剧毒性、爆炸性废物的环境管理。 

1.范围 



四、特殊要求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2.分类 

为满足收集、贮存和转移利用处置的需要，将实

验室危险废物按照形态和危险特性分别归类。 

定义 



唯一性 

自上而下、自左而右 

类别判定流程 类别划分 

类别分为两级（参考参考了日本、美国

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高校做法。） 

四、特殊要求 



① 区分固态和液态。 

② 废液分为有机和无机，根据处置方式：有机废液焚烧为主，无机废液更
适合物化。 

③ 有机废物焚烧时，卤素对焚烧稳定性影响较大，根据国内外惯例，将其
单独分类。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说 明 

四、特殊要求 



 ④氰化物危害性高，将含氰废液单独分类。 

 ⑤汞是挥发性重金属，不适合焚烧处置。 

 ⑥非汞其他重金属的废液，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混合或单独包装。 

 ⑦固态废物中的废化学试剂，在原包装中无需再分装。 

 ⑧其他固废主要是固态的渣、土、沾染物等。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说 明 

四、特殊要求 



四、特殊要求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3.投放 

定义 

在产生节点，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放入到指定容器中的活动。 

容  器 登  记 



四、特殊要求 

3.投放 
收集容器 

有机废液（含卤素）的容器为黄色
(#FFFF00)； 
其他有机废液的容器为蓝色(#0000EE)； 
无机废液（重金属）的容器为绿色
(#00EE00)； 
无机废液（含氰）的容器为粉色(#FF00FF)； 
无机废液（含汞）的容器为灰色(#999999)； 
其他废液的容器为白色(#FFFFFF)。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收集容器 

收集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所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不
相互反应）。不同危险废物种类与一般容器的化学相
容性可参考GB 18597-2001附录B表1。 
废液应使用符合GB 18191要求的塑料容器，容量应为5
升、25升、50升、100升、200升。 
固态废物的容器应满足相应强度要求，且可封闭。 
废弃化学试剂应存放在原试剂瓶中，保留原标签，并
放入满足要求的收集容器中。 
应保持容器完好、破损后应及时更换。 

 

四、特殊要求 

3.投放 



类
别 

□含卤素有机废液 □其他无机废
液 

pH值：         
□含氰废液□含汞废液    □重金属废液 

□废酸      □废碱 □其他无机废液； 

实验室：                      

□废弃化学试剂  □废弃包装物   □废弃容器 

 

□其他固态废物                                      

序号 主要有害成分 数量 
单位 

（ml、g） 
投放日期 投放人 

            

            

            

            

            

            

            

            

            

            

            

            

注：1、“类别”只能选择一种； 

       2、“主要有害成分”应按照《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中文名称或中
文别名，但不应使用俗称、符号、分子式代替； 

        3、“pH值”是指废液容器所装废液的最终pH值。 

        4、编号应与标签编号一致。 

实验室联系人： 单位联系人： 交接日期： 

登记要求 

每个容器要附一份投放登记表 
一式两联，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正）、处置单位（副），留存5年 
使用前，填写编号、类别、实验室名称
编号应与标签一致 
每一次投放时，填写主要有害成分、数
量、日期、投放人 
主要有害成分按《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
录》填写，不使用俗称、符号、分子式 
最后一次投放后或转运前，测PH值 
鼓励使用物联网技术对登记信息进行实
时管理。 

        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编号：               

四、特殊要求 

3.投放 



按照分类要求，投放到指定收集容器中。 

同一容器中不应含有不相容物质，部分不相容的实验室危险
废物可参考GB18597附录B表2。 

废弃化学试剂、废弃容器应瓶口朝上码放在收集容器中，应
稳固，防止泄漏、磕碰，并在收集容器外侧标注朝上的方向
标识。 

液态废物每次投放后，应及时将容器口盖盖好。 
 

 

投放要求 

四、特殊要求 

3.投放 



定义 

将盛装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容器放置在本实验室划定区域内的临时存放
活动。 

一般要求 

应设置专用内部暂存区，在暂存区外边界地面施划3厘米宽的黄色实
线。 
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符合GB15562.2要求。 
暂存区应建设防遗撒、防渗漏设施，或采取防溢容器。 
存放两种及两种以上不相容危险废物时，应分不同区域暂存。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原则上应贮存于本实验室暂存区内。 
日产日清，最长30天。 
定期检查。（容器密封、破损、泄漏及贮存期限，标签粘贴及投放登
记表填写情况） 

四、特殊要求 

4.暂存 



防溢容器定义 

暂存区原始包装容器应放置于防溢容器中。 
材质与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满足化学相容性。 

容积 要求 

单个 110% 

多个 150%、10% 

为防止容器倾倒、破损等造成溢出、遗撒、泄漏，在原容器外部所采
用的第二个容器。 

防溢容器要求 

四、特殊要求 

4.暂存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一般要求 

固定路线，低速、避开办公区、生活区。 
专用运输工具，及时清洁。 
必要应急物资。 
投放登记表应随危险废物转运交接，并做好
交接记录。 
极端天气禁止作业。 

指将分散暂存在各实验室内的危险废物集中至内部贮存设施的活动。 

 定义  

四、特殊要求 

5.转运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指将本单位收集的实验室危险废物集中存放于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的专用场所或设施内的活动。 

 定义  

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要求 
满足《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
术规范》要求； 
内部运输不可跨越市政道路。 

 要求  中
关
村
北
大
街 

贮存
设施 
2# 

贮存
设施
1# 

四、特殊要求 

6.贮存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 

  委托利用处置 

必须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

利用处置。 

• 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
置经营活动 

综合许可证 
（5年） 

• 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
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
池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 

收集许可证 
（3年） 

四、特殊要求 

6.贮存 



五、法律责任 

 （一）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未依法
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 

 （八）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
的； 

 

五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罚款 

 （七）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
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
； 

 

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不足十万元的，
按十万元计算。 

《固废法》第一百零二条  



五、法律责任 

 （四）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
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
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五）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未经
批准的； 

 （六）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未报备案的
； 

 （九）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委托他人运输、利用、
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 

 （十）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
； 

 （十一）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其他要求，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的。 

 

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罚款 



五、法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
的； 

 （五）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
移危险废物的； 

 （六）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
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 

 （七）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具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
废物的； 

 （八）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 

 （九）未经消除污染处理，将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
、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 

 （十二）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 

 （十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罚款 

《固废法》第一百一十二条  



五、法律责任 

十三条  

(五)妥善保存危险废物管理台账，保存时间不少于5年；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

物的，永久保存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破产或者注销的，单位负责

人应当将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移交所在地的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保存。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由区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五、法律责任 

 （三）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 

 （四）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
营活动的； 

 （十）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
染的； 

 （十一）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的； 

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不足二十万元的，
按二十万元计算。 



五、法律责任 

 （一）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
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
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三）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
者堆放、利用、处置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 

 （六）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严
重后果的。 

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 

《固废法》第一百二十条  



五、法律责任-“两高”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第三百三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
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
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五、法律责任-“两高”司法解释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第三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
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 
 
第七条 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
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
以共同犯罪论处。 
 



感谢聆听，谢谢。 
 


